
乌鲁木齐市居民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工作方案

为增强居民用气安全意识，教育引导居民安全用气，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宣传天然气用气安全知识，教育引导居民掌握天然气安全使用方法，切实增强居民用气安全意识，有效防范天然气用气衍生事故。

二、宣传内容及方式

（一）宣传内容

居民安全使用天然气知识及注意事项。

（二）宣传方式

1. 公共媒体宣传。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广泛开展居民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报道，利用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天然气用气安全知识，形成良好的宣传氛围。

2. 网络宣传。通过手机公益短信平台集中和定期向全市手机用户发送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短信，利用红山网、微信群、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广泛宣传天然气用气安全知识。

3. 社会面宣传。通过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安全进万家”活动，对中小学学生开展天然气用气安全专题教育，让宣传资料“装进书包、带进家庭”；组织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向职工发放宣传资料，倡导职工向身边亲属朋友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制作“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购物袋”向群众免费发放。

4. 小区内宣传。在小区入口、宣传栏、住宅楼梯口、电梯间等张贴用气安全宣传资料，在楼宇电视和电梯间显示屏播放宣传视频，利用小区公共广播播放宣传内容，利用居民升旗仪式活动及核酸检测时段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定期在小区发放宣传材料，开展现场咨询答疑、入户演示等活动，保持高强度、多频次的宣传和提示警示。

5. 入户宣传。

（1）各区（县）将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纳入日常工作，利用入户走访发放用气安全宣传资料；对辖区内独居人员、残疾人员及失能人员等特殊群体进行重点宣传，结合实际在厨房内张贴固定宣传警示标志；鼓励利用科技手段保障特殊群体的用气安全。

（2）各燃气企业充分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开展用气安全宣传活动，积极上门服务和宣传，提高用户用气安全意识；在5月底前，对特殊群体等重点用户完成“三个一”用气安全知识宣传，即开展一次入户安检，发放一份宣传资料、宣讲一次天然气用气安全知识。

三、实施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3月31日前）。各区（县）、相关部门及燃气企业要结合实际，制定居民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做到工作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到位。

（二）集中宣传阶段（4月1日至10月31日）。各区（县）、相关部门及燃气企业全面开展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工作，广泛发动宣传，教育引导天然气用户安全用气。

（三）巩固提高阶段（11月1日至12月31日，并长期坚持）。各区（县）、相关部门及燃气企业对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形成居民安全用气宣传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天然气用户安全用气意识，养成安全用气的良好习惯。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各区（县）、相关部门及燃气企业要高度重视，按照各自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对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的组织领导，充分调动整合各方力量资源，全面提升广大居民的参与度，确保宣传任务落到实处。

（二）创新宣传方式，营造良好氛围。各区（县）、相关部门及燃气企业要围绕重点宣传内容，创新活动方式方法，通过多层次、常态化、全覆盖的宣传，营造人人参与宣传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督导调度，务求取得实效。各区（县）、相关部门及燃气企业要加强对天然气用气安全宣传活动的信息报送和跟踪调度，及时将工作进展和重点活动开展情况于每周一报送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燃气与供热服务保障中心。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要加强督导协调，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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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明白卡

（样稿）

一、如何识别一氧化碳中毒？

1. 轻度中毒。感到头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这时如能及时开窗通风，吸入新鲜空气，症状会很快减轻、消失。

2. 中度中毒。出现多汗、烦躁、走路不稳、皮肤苍白、意识模糊、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

3. 重度中毒。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全身抽动，大小便失禁，面色口唇现樱红色，呼吸、脉搏增快。极度危重者可持续深度昏迷，脉细弱，不规则呼吸，血压下降，也可出现40℃高热。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二、怎样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1. 在安装使用天然气灶具时，要检查灶具是否完好，如发现有破损、锈蚀、漏气等问题，要及时更换和修补。

2. 室内使用天然气时要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3. 每天晚上睡觉前、外出前务必检查天然气灶具及管线是否漏气，并关闭阀门。

三、发现一氧化碳中毒者怎么办？

1. 立即打开门窗通风，迅速将患者转移至空气新鲜流通处，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消耗量。

2. 确保患者呼吸道通畅，对神志不清者应将头部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导致窒息。

3. 对有昏迷或抽搐者，可在头部置冰袋，以减轻脑水肿。

4. 观察病人变化，对轻度中毒者，经数小时的通风观察后即可恢复；对中、重度中毒者应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

附件2

致全市广大燃气用户的一封信
尊敬的全市燃气用户：

你们好！

燃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给您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使用不当或者管理不善，极易导致各类事故的发生，不仅会损害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可能会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造成危害。正确规范使用燃气，有效预防燃气事故发生是您应尽的社会责任。为保障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使用燃气过程中，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使用燃气时，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应有人照看，用完及时关闭灶具和灶前阀（天然气要关闭灶前蝴蝶阀）。外出旅游、探亲访友或长期不使用燃气，应关闭表前阀。

经常检查连接燃器具的软管、接头，发现软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软管不应超过2米，软管的使用年限不应低于燃具的判废年限。

燃气报警器应根据气源类型选用并正确安装，报警器宜选择靠近燃气表或燃气管道接点的位置安放。餐饮等用户必须安装燃气报警器。居民燃气用户本着自愿的原则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燃气用户应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法律规章规范标准，选用政府推荐安装的燃气报警器。
4. 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燃气管道、阀门等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严禁在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周围随意实施第三方施工作业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占压、封闭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5. 不可将设有燃气管道、燃气具的房间改成卧室、客厅和卫生间。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在厨房或阳台，并规范安装烟道，烟道应连接紧密，并升出墙外壁10厘米，不得有障碍物堵塞；安装时应正确辨别进气口和进水口，防止因安装错误引发燃气管线进水，造成停气及设施损坏；严禁选用直排式热水器。

6. 发现异味要立即开窗，关闭燃气阀门，远离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服务电话报修。切勿触碰各类电器开关或携带火种进入室内。

7. 应选用符合当地法定检验检测机构认证、与气源相适配、具有熄火保护功能的燃气燃烧器具；燃气燃烧器具使用年限不应超过8年；禁止使用挡风圈、节能圈以及红外线燃烧器具。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居家安全，从燃气安全开始！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您正确使用燃气，及时排查隐患，共同营造安全可靠用气环境。

各燃气公司服务电话：

新燃集团：96517    米东鑫泰燃气3314396   

北燃乌热：乌鲁木齐县片区6209888

经开区西山片区6382716

新捷燃气：头区工业园3963002    八钢片区3882221

嘉德博源（达坂城）5900516

鑫泰裕荣（新市区一镇两乡片区）393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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